
鑫苑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委员会章程 

（2015 年 4月 7 日修订） 

鑫苑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投资委员会(“委员

会”)拥有本章程（“章程”）中规定的职责、权力和义务。 

组织 

本章程用于规范本委员会的活动。委员会应由五名董事组成，此

五名董事不需是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适用法律法规要求的“独

立”董事。委员会的委员（包括后续填补委员会席位空缺的委员）应

由董事会根据提名及公司治理委员会的提名进行任命。根据 2013 年

8 月 26 日公司与 TPG Asia VI SF Pte. Ltd. （“TPG”）及担保人签署

的《证券购买协议》，TPG 有权任命一名董事（“投资人董事”），

该投资人董事应被任命为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应指定一名委员为委员

会主席。不论有无原因，董事会均可将委员会委员调出委员会，但需

保证 TPG Asia VI SF Pte. Ltd.任命的投资人董事在委员会。 

目的 

委员会的根本目的是监督公司不动产和其他战略性资产的购置

和开发，包括审核和批准每次不动产收购。 

此外，委员会还将履行董事会委派的其他职能。 

责任与权力 

委员会无需董事会事前批准或事后追认，即可批准土地购置，包

括通过拍卖购地，购地资金或为现金、卖方融资和/或传统银行贷款。

批准的前提是，该项交易及其条款获得许可，且公司融资协议项下适

用的承诺获得满足。  



1. 委员会应在公司参加土地拍卖前审阅相关尽职调查材料，包括

市场定位、项目区域竞争项目的对标、项目周边基础设施情况、

项目规划，及委员会认为必要或适当的类似材料。委员会应批

准最高投标价格（通过一般多数投票），公司代表执行的投标

价格不得高于委员会批准的最高价格。 

2. 对于不涉及上述拍卖的潜在投资（例如从其他开发商处购地），

在公司代表与卖方进行任何关于报价的讨论之前，委员会应预

先批准最高报价。如果卖方不接受公司的最初报价，且公司对

该项目依然有兴趣，则任何高于原始最高报价的价格均应在与

对方讨论前由委员会预先批准。 

委员会无需董事会事前批准或事后追认，即可批准涉及公司股票、

期权或担保的土地购置。 

委员会无需董事会事前批准或事后追认，即可批准除土地外的资

产购置，包括购买第三方股权或非银行金融资产。 

委员会应在公司投资及购置交易完成后，对其执行情况和财务结

果做出评估。 

委员会应履行董事会委派的其他职责。 

委员会运行 

会议 

委员会会议由一名委员会委员召集。会议通知应在会议召开的两

天前发至各位委员，并应说明会议议程。如委员会全体委员在会前、

会上或会后同意，上述会议通知的要求可被豁免。 

主席（或主席缺席时其指定的其他委员）应主持每次委员会会议

并确定会议议程。在不违反公司章程中适用于委员会的规定的前提下，

委员会有权制定其通知、召开会议的规则和流程。 



委员会应在公司承诺购置土地或其他战略性资产前召开会议。委

员会应对会议纪要和会议活动做以存档。 

所有不在本委员会的非管理层董事可列席会议，但不应在未经委

员会邀请的情况下参与讨论或商议，该类列席董事无表决权。委员会

可自行决定邀请公司管理层，或者其认为必要或合适的其他人员参加

会议。  

尽管有前述规定，如委员会认为合适，其亦可要求任何人员离开

会议，包括但不限于不在本委员会的非管理层董事等。  

如委员会认为合适，其可召开内部会议。在该类会议中，或至少

该类会议中的某一段时间内，任何非委员会人员均不得出席。 

法定人数及表决 

委员会会议法定人数为其委员数目的一般多数。每位委员有一个

投票权。委员会的正式行动应通过出席（亲自或通过电话会议）委员

会会议委员的一般多数表决或书面一致同意函的形式决定。 

向董事会的报告 

在委员会会议后召开的董事会上，委员会主席（或在其缺席时，

其指定的其他委员）应向全体董事会汇报委员会的行动。如委员会或

董事会认为必要，委员会应就该类行动做出建议。 

资源和授权 

为配合委员会履行职责，委员会可以在认为合适时雇佣独立顾

问、律师或其他专家。委员会全权负责雇佣该类顾问、批准其费用、

处理其聘用条件，及终止其服务。相关顾问产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